附件2
深圳市资产评估业务检查专家诚信承诺书
    
本人自愿申报深圳市资产评估业务检查专家，在此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 本人所提交的本人信息及专家申报材料，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；
2、 当本人的工作单位、职称和通讯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时，及时提交信息变更申请，并附相应证明材料（如单位变更盖章证明、职称证书扫描件等）；
3、 如有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本人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，接受有关监管机构依法给予的处理（处罚）；
4、 在正式被聘为检查专家前不以检查专家的名义参加活动；
5、 如审核合格，当本人不再是深圳市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时，自动失去深圳市资产评估业务检查专家资格；
6、 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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